
汉道、王道、天道——董仲舒《春秋》公羊说新探 

董仲舒是西汉景、武时期的《春秋》公羊学大师，是历史上著名的儒家学者。

他曾以阐释《春秋公羊传》的形式提出一套系统的政治学说，主要涉及人性、汉

道、王道和天道四个层次的理论。其中，关于汉道即汉朝统治天下之方式的理论

是整个学说的核心，人性论是汉道理论的出发点，王道和天道理论则是对汉道理

论的史学和神学论证。本文将循此线索对董仲舒的政治学说进行探讨，以求揭示

其主要观点和基本框架。 
 
                    一、《春秋》与汉道 
 
汉代《公羊》家有所谓“《春秋》为汉立法”说。《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君

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制《春秋》之义，以

俟后圣。”何休注曰：“待圣汉之王以为法”。又引《演孔图》曰：“孔子仰推天命，

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 1

董仲舒对《春秋》一书性质的看法也是如此。《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曰：

“《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同书《玉杯》篇曰：“孔子立新王之道”。2新王即

汉朝，新王之道便是汉朝的治国之道。此说自武帝以后得到朝廷的认可，并为儒

生普遍接受。武帝曾说“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3正是以“新

王”自居。班固《汉书》卷一○○《序传下》：“太宗……登我汉道。”师古曰：

“登，成也。”则是将文帝奉为汉道的奠基者。所以，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

是一门实用政治学，它直接回答汉王朝应如何统治天下的问题。 
《春秋繁露·楚庄王》篇：“《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4根据《春秋》为

汉立法说，《春秋》之道便是汉道。那么，这“奉天而法古”的汉道究竟是一种

什么样的统治方式？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对此作了两种解释。一曰任德教：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

之肯为也。”二曰以德善化民：“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

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5 
所谓“任德教”就是以道德教化治理天下，它是汉儒的共同口号。与之对立

的是法家的“法治”主张。如贾谊曾说，“欲民之善”当“道之以德教”，而不可

“驱之以法令”。6刘向也主张“先德教而后刑罚……尚其德而希其刑”。7汉元帝

为太子时曾劝宣帝：“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斥之曰：“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8亦将“任德教”视为儒生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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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而与法家之“霸道”相对。 
所谓“以德善化民”，又称“以德化民”。《史记》卷一○《孝文本纪》：“孝

文帝……专务以德化民”。孤立地看，很难发现它与“任德教”有何区别。但若

指出与之相对的口号，其特殊含义便会显现出来。《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

帝纪》：高贵乡公幸太学讲《礼记》，问曰：“‘太上立德，其次务施报’。为治何

由而教化各异？皆修何政而能致于立德，施而不报乎？”博士马照对曰：“‘太上

立德’，谓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施报’，谓三王之世以礼为治也。”帝曰：

“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将主有优劣邪？时使之然乎？”照对曰：“诚由时有朴文，

故化有薄厚也。”9高贵乡公所谓“教化”显然与“德教”同义，马照所云“以德

化民”和“以礼为治”，则是“德教”的两种形式。二者的根本区别是“化有薄

厚”，对导致这一区别的原因也有两种不同看法，一曰“主有优劣”，一曰“时有

朴文”。 

今案《礼记·曲礼》上，有“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之语。郑玄注曰：“太

上帝、皇之世，其民施而不惟报……三王之世，礼始兴焉。”孔颖达疏曰：“太上

谓三皇五帝之世也。其时犹淳，厚其德，不尚往来之礼……德主务施其事，但施

而不希其反也。”又曰：“其次谓三王之世也……独亲其亲，独子其子，货力为己，

施则望报。”孔疏之语出自《礼记·礼运》篇，其文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

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

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禹、

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是谓小康。”郑玄注曰：“大道谓五帝

时也。”又释“由此其选”曰：“由，用也，能用礼义以成治。” 10又《左传》僖

公二十四年：“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11可见，所谓“以德化民”

和“以礼为治”说是在“大同”、“小康”之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根据大同、

小康之说，三代之俗薄于上古，三王之德劣于五帝。《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汤、武顺而行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

也。”同书卷八《宣帝纪》载宣帝语：“上古之治……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

将欲配三王之隆。”《白虎通·爵》篇：“帝、王之德有优劣。”同书《号》篇：“德

合天地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别优劣也。”
12《潜夫论·衰制》篇：“治世者若

登丘矣，必先蹑其卑者，然后乃得履其高。是故……道齐三王，然后五帝之化乃

可行也”。13据此，高贵乡公和马照所说的时之“朴”、德之“优”和化之“厚”

系指“以德化民”而言，时之“文”、德之“劣”和化之“薄”则是“以礼为治”

的特点。 

高贵乡公和马照的对话还表明，继三王之后统治天下的“新王”应当“以德

化民”还是“以礼为治”，曾是儒家内部长期争论的问题。众所周知，孔子将其

政治主张概括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14汉儒

任德教而不任刑的思想显然由此而来。但“道之以德”和“齐之以礼”也有不同

含义。孟子偏重前者，故倡导“仁政”；荀子强调后者，遂主张“礼治”。入汉以

后，孟、荀两派的对立又以经学形式继续存在和发展，其中尤以《春秋》三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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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最为激烈。《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诗》于

鲁申公。”同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

门人也。”又刘向《别录》：“左丘明授……荀卿，荀卿授张苍。”15陆德明《经典

释文序录》：“苍传洛阳贾谊。”16是荀子乃《穀梁》、《左氏》两家之先师。如前所

述，“导之以德教”是汉儒各派的共同口号，但具体主张又有所不同。贾谊认为，

“道之以德教”就是“以礼义治之”，17其主要观点也与荀子基本相同。他的政治

主张便是汉代最典型的“以礼为治”说。《公羊》先师见于记载者甚多，18其中既

无孟子，也无荀子。但《公羊传》的思想与孟子比较接近，乃学界所公认。董仲

舒的“以德善化民”说则是对孟子“仁政”学说的发展。据《汉书》卷八八《儒

林传》，武帝时，《穀梁》大师江公曾与董仲舒辩论：“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

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这说明《公羊》学和《穀

梁》学确有不同观点。当时，张苍、贾谊已卒，贾谊弟子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

朝中无《左氏》大师，故未见董仲舒与之论战的记载。但董仲舒有许多观点与贾

谊相对立，则是明显的事实。据此，我认为，所谓“以德善化民”或“以德化民”，

是董仲舒针对荀子及其后学的“以礼为治”说而提出的《公羊》家的政治主张。 

关于“以德化民”之“厚”，司马迁在《史记》卷一○《孝文本纪》中写道： 

 

孝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

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

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

地，帷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

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然上召贵尉佗

兄弟，以德报之，佗遂去帝称臣。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守备，

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就赐几杖。群臣如袁盎等称说虽

切，常假借用之。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

愧其心，弗下吏。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 

 

班固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引此文为赞，又在卷一○○《序传》中说：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帅下以德。农不供贡，罪不收孥，宫不

新馆，陵不崇墓。我德如风，民应如草，国富刑清。 

 

以上赞词以汉文帝为例描述了“以德化民”的一些具体表现。概括起来，要点有

三：一是节俭敦朴，不与民争“利”；二是以身作则，“为天下先”；三是宽以待

人，注重感化其“心”。撇开具体事例，我们又看到所谓“以德化民”是这样一

种过程：统治者“化民以躬，帅下以德”在先，天下“兴于礼义”，“国富刑清”

在后。董仲舒的“以德善化民”说正是对这种统治方式的理论说明，很可能也就

是司马迁和班固塑造汉文帝形象的理论依据。 

孟、荀两派的分歧始于“性善”论和“性恶”论的对立。董仲舒“以德善化

民”说的基本观点，也来自他对人性问题的看法。所以，《天人三策》在提出“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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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务以德善化民”之后，接着说：“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

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

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

者，而大本举矣。”19 

“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是将“性”视为人类“生而所自有”的“自

然之资”，20其中包含着善的萌芽，但尚未发育成长，故“可谓有善质，而不可谓

善”。21要使“善质”成长为“善”，必须经过后天的教化，所谓“性待渐于教训

而后能为善”。性与善的关系如同禾与米一样，“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

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22“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

是将“情”定义为人类固有的追求享受的欲望。它具有恶的本质，使“万民之从

利也，如水之走下”，23而不能自止。只有用“度制”加以约束，才能“损其欲而

辍其情”，“栣众恶于内，弗使得发于外”。24“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是

将“命”说成上天赋予圣人或王者的使命。“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25“民

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26则是上天为王者留下的用武之地。所以，王者的任

务就是“明教化民，以成性”和“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其中，

“防欲”是为“成性”服务的，“成性”才是最终目的。故曰：“王，承天意以成

民之性为任者也”。27 

儒家内部由人性论产生的理论分歧，首先在于“仁”和“礼”孰为第一性。

如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28故本性是善的。君子能使其善性得到发扬，

故有仁爱之心。有了仁爱之心，便会自觉遵守礼义。所谓“仁，人心也；义，人

路也”。29“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30因此，“仁”

是第一性的。荀子则认为人生来“好利而欲得”，故本性是恶的。善来自圣王制

定的“礼义法度”。欲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只有“明礼义以化之，起法

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
31因此，“礼”是第一性的。 

董仲舒既然断言性有“善质”而“可善”，又将“成民之性”视为王者的终

极使命，就必然认为“仁”为第一性，“礼”为第二性，亦即先有“仁”而后有

“礼”。所以，他将人们接受教化的过程描述为：“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

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

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从“明于天性”开始，必然“知仁谊，然

后重礼节”。根据这一规律，王者施行教化亦当先使民知仁义，然后制礼作乐。

以西周为例：“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武王行大

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
32由此，董仲舒提出了必须待教化成功之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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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制礼作乐的重要观点。《天人三策》：“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33 《春

秋繁露·楚庄王》：“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同书《盟会要》：“清廉之

化流，然后王道举，礼乐兴。”34仁义不成，礼乐不兴。这意味着汉王朝治天下亦

当先行教化以求仁义，而不可急于制礼作乐。 

那么，王者在制礼作乐前应如何教化百姓？董仲舒回答说，还得用礼乐，因

为未善之性“非教化不成”，利欲之情“非度制不节”。但这种礼乐不是王者自己

制作的，而是从先王礼乐中选用的。《天人三策》： 

 

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35 

 

这段话是在回答武帝关于圣王之乐的提问时说的，故只及乐，而未及礼。考《汉

书》卷七二《王吉传》载吉上疏曰：“王者未制礼之时，引先王礼宜于今者而用

之。”语句完全相同。又《白虎通·礼乐》篇曰：“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为且

用先王之礼乐。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36《公羊传》隐公五年九月何休注曰：

“王者……未制作之时，取先王之礼乐宜于今者用之。”37皆礼乐并称。董仲舒原

意当亦如此。 

“宜于”汉朝之“世”的是哪代先王的礼乐？董仲舒对此也作了明确回答。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乐宜亲招武，故以虞录亲乐。制宜商，合

伯子男为一等。38 

 

钟肇鹏先生释曰：“‘招’读为‘韶’，‘招武’即箫韶九成，虞舜之乐……‘武’、

‘舞’古通。”
39是“招武”即“《韶》舞”。后“乐”字旧皆断属下句，作“乐制

宜商”，其意不可解。卢文弨校语曰：“乐制，疑当作制爵。”钟肇鹏则认为“乐

制”当作“爵制”。康有为将其断属上句，作“乐宜亲招武，故以虞录亲乐”，40于

意为长，今从之。其意是说宜于汉朝之世的先王之乐为虞舜之乐。“制”，按同篇

所说，指的是立嗣、婚冠、丧葬、爵禄等礼制。“商”则是虞舜之制的特点，其

中包括“制爵三等”，即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中的后三等合为一等。所

以，“制宜商，合伯子男为一等”，是说宜于汉朝之世的先王礼制是虞舜之制。 

《礼记·表记》有一段孔子赞扬虞舜的话： 

 

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

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

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

静，宽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

乎！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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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对舜的推崇或源于此。《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述“主天法商”的

虞舜礼制曰： 

 

     其道佚阳，亲亲而多仁朴。故立嗣予子，笃母弟，妾以子贵。昏冠之

礼，字子以父，别眇夫妇，对坐而食。丧礼别葬，祭礼先臊，夫妻昭穆别

位。制爵三等，禄士二品。制郊宫明堂员，其屋高严侈员，惟祭器员。玉

厚九分，白藻五丝。衣制大上，首服严员。鸾舆尊盖，法天列象，垂四鸾。

乐载鼓，用锡儛，儛溢员，先毛血而后用声。正刑多隐，亲戚多讳。封禅

于尚位。42 

 

这套制度显然是狭义的礼，大多只有象征性意义。董仲舒所强调的应是体现在各

项具体制度中的“亲亲而多仁朴”的基本原则。“亲亲”就是孝，“尊尊”则是忠。

《汉书》卷八○《宣元六王传》：“亲亲之恩莫重于孝，尊尊之义莫大于忠。”所

谓虞制尚“亲亲”，便意味着汉家应当重孝道。“仁朴”则是仁厚、敦朴的统治作

风。 

《韶》是歌颂舜之功德的庙乐。《春秋繁露·楚庄王》篇释其义曰：“舜时，

民乐其昭尧之业，故《韶》。韶者，昭也。”43《白虎通·礼乐》篇亦曰：“舜曰《萧

韶》者，舜能继尧之道也。”44是舜之功德主要在于能“昭尧之业”，“继尧之道”。

所以，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指出：舜“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

继其统业”。又说舜“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45而尧

道的特点就是“以德化民”。《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46《天人三策》则说；“尧兢兢日行其道，而

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又说：

“尧受命……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

教化大行，天下和洽”。因此，汉家施行教化也应“尽循尧道”。《天人三策》：“《春

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
47《公羊传》哀公十三年秋何休注所云“先

自正，而后正人，正人当先正大以帅小”，48亦为此意。 

以其人性论为前提，董仲舒又认为，王者治天下必须从“防欲”开始，因为

“利”比“义”具有更大的诱惑力。《春秋繁露·玉英》篇：“凡人之性莫不善义，

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利欲不但阻碍“善质”的成长，还会酿成大患。《盟

会要》篇：“患乃至于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细恶不绝之所致也。”
49尤其是

“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的统治者，若“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

下”，必会使“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穷”，“穷急愁苦”则铤而走险。故曰“居君

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50而“防欲”的最佳手段则是礼。《春秋

繁露·度制》篇：“圣人之道，众堤防之类也，谓之度制，谓之礼节。”《天道施》

                                                        
42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 205—208 页。 
43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 20 页。  
44
 陈立：《白虎通疏证》，第 102页。 

45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 2509 页。 

46 《十三经注疏》，第 119 页。 
47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 2517、2508、2502 页。 
48 《十三经注疏》，第 2352 页。 
49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 73、141 页。 
50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 2520 页。 



篇：“礼，体情而防乱者也。”51礼能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

生而不至于忧……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乡党有序，则民有所让而不

敢争。”从而防患于未然，并为“成民之性”扫除障碍。所谓“天下者无患，然

后性可善；性可善，然后清廉之化流”。52 

以“清廉之化”成“可善”之“性”，就是用先王之乐“深入教化于民”。因

为“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53在这一过程中，

最高统治者必须像尧舜那样“先自正，而后正人”。自正又要先“正心”，心正然

后见诸言行，不仅“说仁义而理之”，更要“显德以示民”。54孔子曾说：“子欲善

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55孟子也说：“君仁莫

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56据此，董仲舒断言：“王

者有明著之德行于世，则四方莫不响应，风化善于彼矣”。57又说：“天子大夫者，

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58《白

虎通·三教》篇：“教者何谓也？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59正是对董仲舒

这一思想的概括。 

《公羊》家所谓“先自正，而后正人”，还包含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

思想。《公羊传》隐公二年春何休注：“《春秋》王鲁，明当先自详正，躬自厚而

薄责于人。”60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仁义法》篇阐释其意曰：“内治反理以正身，

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

并提出区分“内治”与“外治”的关键，是用仁义法“求仁、义之别，以纪人、

我之间”。61他说： 

 

《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是故《春

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

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
62 

 

以仁爱人，是孔、孟思想的核心。以义正我，则是董仲舒强调的重点。他认为，

以仁爱人可以赢得人民的拥戴，以义正我则会使“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

而不贪鄙”。义不可直接用来正人，却又是正人的最积极有效的手段，所谓“尔

好谊（义），则民乡（向）仁而俗善”。
63因此，他把义看得比仁更重要。《春秋繁

露·身之养重于义》篇曰： 

 

圣人……见义大，故能动，动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

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则尧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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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董仲舒“以德善化民”说的精髓所在，也是对孟子“仁政”学说的一大发展。 

最后，董仲舒认为，汉王朝在完成上述教化过程之后，便可以制礼作乐了，

所谓“应其治时，制礼作乐以成之”。65其目的是巩固教化成果，使之形式化为具

体完备又独具本朝特色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为子孙后代治理天下提供一种稳

定的政治模式。《天人三策》：“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

化之功也……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66说的都

是制礼作乐之后的情形。 

所谓“治时”就是“功成”、“治定”、天下“太平”之时。《吕氏春秋·大乐》：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67《礼记·乐记》：“王者功成作

乐，治定制礼。”郑玄注曰：“功成，治定，同时耳。功主于王业，治主于教民。”
68《白虎通·礼乐》篇：“太平乃制礼作乐”。69这是汉儒普遍接受的观点。但功成

治定、天下太平的标准是什么？达到这一标准大致需要多长时间？当时却有不同

看法。 

孔子曾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又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

去杀矣。”70班固解释说：此“言圣王承衰拨乱而起，被民以德教，变而化之，必

世然后仁道成焉；至于善人，不入于室，然犹百年胜残去杀矣。此为国者之程式

也”。
71按此“程式”，汉朝拨乱反正所需时间，少则一世（三十年），多则百年。

汉初叔孙通制定礼仪，征鲁儒生三十余人，其中两人认为“礼乐所由起，百年积

德而后可兴”，因而拒绝前往。72可见，此说在汉初已经流行了。 

董仲舒“以德善化民”说不同于“以礼为治”说的最大特点，是强调制礼作

乐之前的教化过程，制礼作乐则是该过程的终点。所以，他对太平的标准和制礼

作乐的时机必须作出与之相应的明确规定。首先，他认为“必世而后仁”系指尧

而言。《天人三策》：“臣闻尧受命……教化大行，天下和洽……故孔子曰：‘如有

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
73尧是董仲舒心目中的头号圣人，故三十年当

是必不可少的下限。至于上限，董仲舒未囿于“百年”之说，而是在太平的标准

上大做文章。《天人三策》以尧为例曰：“教化大行，天下和洽”，就是“万民皆

安仁乐谊（义），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又发挥《春秋》之意曰：“四

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

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来

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最后概括说：“大治”就是

“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无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

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凰来集，麒麟来游”。
74《春秋繁露》及《全汉文》所收

《雨雹对》，对“太平之世”的种种祥瑞还有更为详尽的描述。 

照此标准，“太平”只能是海市蜃楼，永远可望而不可及，因而制礼作乐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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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无限推迟。例如“武帝元封七年”，亦即太初元年，“汉兴百二岁矣”。75武帝欲

“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但“议

者咸称太古”，“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76武帝

不听，遂有太初改制之举。议者之言正是董仲舒的观点。又如东汉初年，章帝“欲

制定礼乐”，礼学家曹褒乃上疏曰：“今皇天降祉，嘉瑞并臻，制作之符，甚于言

语。宜定文制，著成《汉礼》。”章帝遂命褒著成《汉礼》百五十篇。但朝中群儒

激烈反对，“以为褒制礼非祯祥之特达，有似异端之术”，遂奏褒“擅制《汉礼》，

破乱圣术，宜加刑诛”。终使“《汉礼》遂不行”。77时人王充曰：“儒者……谓汉

不太平者……无凤鸟、河图，瑞颇未至悉具。”并批评他们“称治亦泰盛，使太

平绝而无续”。78是群儒所谓“圣术”也是董仲舒的观点。这些事实表明，根据董

仲舒一派的理论，“制礼作乐”只能是一种政治理想，而以此为目标的教化进程

事实上将永无止境。 

 

                       二、汉道与王道 

 

儒家所谓“王道”，又称“先王之道”，意指先王统治天下的方式。它是儒家

政治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其政治主张的历史依据。对王道的不同解说和评价，

则是儒法两家及儒家内部之两派激烈争论的又一焦点。因此，董仲舒也有一套为

其汉道理论服务的王道理论。 

儒家所称述的先王主要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其中尧舜之道

和文武周公之道又被分为两种类型。前者是三皇五帝的代表，后者是三王的典范。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79对二者似乎不偏不倚。孟子“言必称尧舜”，80荀

子主张“法后王”，81显然各有偏爱。法家则全盘否定儒家的先王。 

在这个问题上，《公羊》家的观点也与孟子相近。《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春：

“君子曷为为《春秋》？……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

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何休注曰：“道同者相称，德合者相友。故

曰：乐道尧舜之道。……末不亦乐后有圣汉受命而王，德如尧舜之知孔子，为制

作。”徐彦疏曰：“孔子之道同于尧舜，故作《春秋》以称述尧舜是也……孔子之

德合于尧舜，是以爱而慕之，乃作《春秋》，与其志相似也……孔子之道既与尧

舜雅合，故得与尧舜相对为首末。” 82是《传》中“君子”和“末”皆指孔子，

意思是说，孔子作《春秋》既是称述尧舜之道，又是效法尧舜为己制作之先例而

为汉家立法。所以董仲舒等汉代《公羊》学者都认为，《春秋》之道就是尧舜之

道。《春秋繁露·俞序》篇：“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乃尧舜之德也。”
83《公羊传》宣公九年正月徐彦疏：“何氏之意以为，《春秋》之道祖述尧舜。”84 

然而在孟子之后，儒家的先王观曾受到法家的批判，孟子的先王观又遭到荀

                                                        
75 《汉书》卷二一《律历志上》，第 974 页。 
76 《史记》卷二三《礼书》，第 1160、1161 页。 
77 《文选》卷四六《王文宪集序》注引《东观汉记》，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657 页；《后汉书》卷

三五《曹褒传》，第 1202、1203 页 
78 黄晖：《论衡校释·宣汉》，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815 页。 
79 《礼记·中庸》，《十三经注疏》，第 1634 页。 
80 焦循：《孟子正义·滕文公上》，第 315 页。 
81 王先谦：《荀子集解·儒效》，第 138 页。 
82 《十三经注疏》，第 2354 页。 
83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 160 页。 
84 《十三经注疏》，第 2281 页。 



子的反对。因此，汉代《公羊》家要坚持自己的先王观，使之能够为其汉道理论

辩护，就有必要对孟子未曾见到的法家和荀子一派的观点进行反驳。董仲舒王道

理论的全部新意便是由此产生的。 

法家批判儒家的先王观，主要以历史进化论为武器。他们认为，“前世不同

教”，“帝王不相复”，“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历史上根本不存在不变的

王道；相反，“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恰好证明“治世不一道，便

国不必法古”。因此，治当今之世，应当实行能够富国强兵的“法治”，而不可拘

泥于先王之道。85受其影响，汉初人仍普遍存在“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 

的疑问。86汉武帝对儒术的怀疑主要也表现在这个方面，故《汉书》卷五六《董

仲舒传》所载三道册问诏中，都有是否存在“百王同之”、“同条共贯”、“久而不

易”的王道的问题。 

针对这一情况，董仲舒突出强调了王道的统一性和不变性。他说：“尧舜三

王之业，皆由仁义为本。仁者所以理人伦也，故圣王以为治首”。87以仁义为本，

是先王之道的共同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

圣人所同之“理”便是王道之“大数”，“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

也”。那么，先王礼乐为何各不相同？新王为何一定要改制？董仲舒回答说：“所

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虽然“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

但“其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

制之名，无易道之实”。88这不变的“大数”、“大纲”，就是汉儒共同倡导的“德

教”。《盐铁论·遵道》篇载文学曰：“圣王之治世，不离仁义。故有改制之名，

无变道之实。上自黄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谨庠序，崇仁义，立教化。此

百世不易之道也。”
89这段话准确地概括了董仲舒关于王道之不变性的理论。 

荀子反对孟子“舍后王而道上古”，而将“周道”奉为王道最完美的典范。

他说：“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

不雅。”又说：“圣王有百，吾孰法焉？……后王是也。”后王指文、武、周公。

故曰：“欲知上世则审周道。”90贾谊也认为：“夏为天子十有余世而殷受之，殷为

天子二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其

原因在于三代皆“以礼义治之”，秦则“以刑罚治之”。三代“有道”故寿命长，

秦朝“无道”故寿命短。
91按此逻辑，三代以周寿命最长，其道当亦最美。故贾

谊称先王，很少提及尧舜，而每每将殷周与秦对举。可能是由于荀子、贾谊等人

的影响，汉初儒学士大夫也普遍认为汉家应当“法周”。《史记》卷五八《梁孝王

世家》褚先生曰：窦太后欲立景帝弟梁王为太子，景帝“召袁盎诸大臣通经术者”

问之，皆对曰：“方今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当立子。” 

针对这种观点，董仲舒又极力证明先王之道存在差异性和可变性。《公羊传》

隐公元年释《春秋》“王正月”之义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

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休注曰：“文王，周始受命之

王……方陈受命制正月，故假以为王法。”又于隐公七年三月注曰：“《春秋》王

                                                        
85 高亨：《商君书注译·更法》，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6、17 页。 
86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楚庄王》，第 17 页。 
87 董仲舒：《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见严可均：《全汉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第 258 页。 
88 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楚庄王》，第 14、17、18 页；《三代改制质文》，第 185 页。 
89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定本）》，第 292 页。盐铁之议暴发于“公羊大兴”之时，《盐铁论》作者桓宽又

是《公羊》学家。故该书所引《春秋》皆为《公羊传》，所载贤良、文学之语，多为董仲舒之《公羊》说。 
90 王先谦：《荀子集解·王制》，第 158 页；《非相》，第 79、80、81 页。 
91 《汉书》卷四八《贾谊传》，第 2248 页。 



鲁，托隐公以为始受命王。”92是《公羊》家认为，孔子于鲁隐公元年所书之“王”，

是早已死去数百年的周文王，而非当时在位的周平王，其用意则是假托周文王之

名和鲁隐公之事，以述新王受命之法。董仲舒发挥此说，提出汉家受命代周必须

改制以应天的主张。《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

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故《春秋》

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乐宜亲招武……

制宜商。”93“时正黑统”，是说汉朝应当用夏历，以建寅之月为正月。“绌夏，亲

周，故宋”是说，汉作为“新王”应当降周爵为公，封以大国，和宋并称“二王

之后”，夏则绌为五帝，改封小国。 

当然，按董仲舒的说法，王者必改制但未必改道。改道与否取决于“继治世”

还是“继乱世”，所谓“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舜所继为“治世”，

故“尽循尧道”；商、周所继为“乱世”，故“其道变”。而孔子作《春秋》正值

“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之时，94遂“祖述尧舜”以立新王之道。《史

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是非二百四十

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又曰：“桀纣

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此说在汉代颇为流行。刘向《说苑·君

道》篇：“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

《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95王充《论衡·对作》篇：“孔子作《春秋》，

周民弊也……周道不弊，则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96董仲舒认为，

《春秋》之道是对周道的否定，所以汉家之于周，正如周之于殷、殷之于夏一样，

也应变其道。 

那么，《春秋》“祖述尧舜”甚至明确规定汉家应用虞舜礼乐的根据是什么？

董仲舒回答说，是王道之演进所固有的循环规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篇：“王者……有再而复者，有三而复者，有四而复者。”其中“四而复者”即指

礼乐，所谓“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顺数四而相复。”“法”指王者礼乐的不同模

式，共有商、夏、质、文四种，故又称“四法”。虞、夏、殷、周四代“各以其

法象其宜”，故舜礼“法商”，禹礼“法夏”，汤“制质礼”，文王“制文礼”，四

礼异制；
97“舜作《韶》，而禹作《夏》，汤作《护》，而文王作《武》，四乐殊名”。

98根据“四而复”的规律，汉继周后，应“法商而王”，故制礼作乐之前当用虞舜

礼乐。这种“四法”说在《春秋》经和《公羊传》中皆无出处，可能是董仲舒对

当时普遍流行的“文质”说和“三教”说加以改造和利用的产物。 

孔子曾用“文”和“质”概括“礼”和“仁”的关系说：“质胜文则野，文

胜质则史。”在谈到三代礼制时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99于

是有“文”是殷周之治的特点、“质”是虞夏之治的特点的说法。《礼记·表记》：

“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
100此外，阴阳五行家又有文质变救说。《汉书》卷六四《严安传》：“臣闻邹子曰：

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邹子，本或作

                                                        
92 《十三经注疏》，第 2196、2208 页。 
93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 185、187 页。 

94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 2519、2518、2504 页。 
95 向宗鲁：《说苑校证》，第 31 页。 
96 黄晖：《论衡校释》，第 1177 页。 
97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 200、186、187、204 页。 
98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楚庄王》，第 22 页。 
99 刘宝楠：《论语正义·雍也》，第 233 页；《八佾》，第 103 页。 
100
 《十三经注疏》，第 1642 页。 



“邹衍”。师古曰：“邹衍之书也。”汉儒的文质说似乎受后者影响较大。《史记》

卷五八《梁孝王世家》褚先生述袁盎等语曰：“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

子。殷道质，质者法天……周道文，文者法地。”《尚书大传》：“王者一质一文，

据天地之道。”《礼三正记》：“文质再而复……质法天，文法地。”101《公羊传》

隐公七年夏何休注：“《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102 

根据这种文质说，汉家不“法周”，便应“从殷”，无论如何与尧舜无涉。于

是董仲舒改造此说曰：“何谓再而复？……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何

三等？……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103据上下文，

“主人”应作“主天”。后文又曰：商、质皆“佚阳”、“亲亲”，夏、文皆“进阴”、

“尊尊”。显然，董仲舒的四法说和当时流行的文质说有一些共同之处。前者的

“商”与“质”都具备后者“质”的特点，前者的“夏”与“文”都具备后者“文”

的特点。刘向《说苑·修文》篇曰：“商者常也，常者质，质主天。夏者大也，

大者文也，文主地。”104据郑玄《六艺论》，刘向曾是《公羊》大师颜安乐弟子，
105故此说当出自董仲舒或其后学。但“四法”毕竟代表四种不同的制度，与当时

流行的“文质”概念不完全相同。二者的关系是： 

 

                     质        文 

            商       夏        质         文 

 

由此，董仲舒将“文质”扩大为“四法”，将“再而复”推演为“四而复”，从而

使文质说变成为其“制宜商”的主张服务的王道理论。《春秋繁露·十指》篇：

“《春秋》……大略之要有十指……承周文而反之质，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

质，则化所务立矣。”106与流行的文质说不同的是，董仲舒所谓“反之质”不是

“从殷之质”，而是从虞之商。 

完整的“三教”说始见于《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

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

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故汉兴，承敝易变。
107 

 

《正义》曰：“太史公引《礼》文为此赞。”108今案《礼记·表记》：“子曰：夏道

尊命……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其民之敝，荡而

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109这

段文字已初步提出三王之道各有所“尊”亦各有其“敝”的说法，应是战国儒家

                                                        
101 陈立：《白虎通疏证·三正》，第 368 页。 
102 《十三经注疏》，第 2209 页。又见隐公十一年春、桓公十一年九月注。何休注《公羊传》用胡母生条例，

有些观点与董仲舒不同，此即一例。 
103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三代改制质文》，第 203、204 页。 
104
 向宗鲁：《说苑校证》，第 476页。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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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说。《淮南子·要略》篇说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110汉儒的三教说可能是综

合这些说法而成的。111《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载武帝册问诏有：“三王之

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之语，董仲舒则对以“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

继之救当用此也”。这似乎表明在董仲舒对策之前，三教说已经流行了。 

根据这种三教说，汉家继周，应当“用夏之忠”，亦与尧舜无关。于是董仲

舒又打破五帝与三王的界线，将禹拉入尧舜一边。《春秋繁露·楚庄王》篇：“禹

之时，民乐其三圣相继，故《夏》。夏者，大也。”112三圣指尧舜禹。《白虎通·礼

乐》篇亦曰：“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顺二圣之道而行之。”113与董仲舒的说法

相同。这样一来，禹之道便等同于尧舜之道了。此外，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

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114未言虞损益唐礼、夏损益虞礼。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解释道：殷、周损益前朝之礼，遂使三王之道表现出不

同特点，即“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而“夏因于虞”，虞因于唐，孔子“独

不言所损益者”，是由于“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由此得出“禹继舜，舜继尧，

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亦即唐、虞、夏皆“上忠”的结论。这一说法和他对舜、

禹之乐的描述完全一致。因而三教说又成了为其“乐宜亲《韶》舞”的主张服务

的王道理论。《天人三策》：“今汉……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115董仲

舒所谓“夏之忠”，实指尧舜之道。 

由以上所述可知，董仲舒为反驳法家和荀子一派的先王观，提出王道兼有不

变性和可变性的理论。而为避免自相矛盾，他在说明二者的关系时又用了“正”、

“偏”、“弊”三个概念。 

《天人三策》引申《春秋》“春王正”三字之意曰：“臣谨案《春秋》之文，

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

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由此得出“王

者……任德教而不任刑”的结论。是“任德教”为王道之“正”。又曰：“先王之

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

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
116《春秋繁露·王道》篇：“《春秋》……

救文以质。”
117是文质和三教皆为王道之“偏”。《天人三策》：“弊者，道之失也。”

显然指野、鬼、僿而言。《春秋繁露·玉杯》篇：“《春秋》之序道也，先质而后

文……其有继周之弊，故若此也。”118是文质亦有“弊”。其弊为何？汉儒皆未明

言。若按上引《论语·雍也》之说，则质之弊当为“野”，文之弊当为“史”。 

董仲舒既然认为先王皆“任德教”，同时又有“上忠”、“上敬”、“上文”和

或“质”或“文”的区别，所谓“王道”便是“正”和“偏”的统一。用现代语

言加以表述，则“正”是“偏”的本质特征，是王道的抽象原则；“偏”是“正”

的具体表现，是王道的存在形式。而按董仲舒的逻辑，“正”是完美的，因而是

永恒的，故曰：“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无弊。”119“偏”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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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黄朴民认为，董仲舒主张“用夏之忠”是受墨学影响。见氏著：《董仲舒与新儒学》，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2 年，第 86 页。 
112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 20 页。 
113
 陈立：《白虎通疏证》，第 102页。 

114
 刘宝楠：《论语正义·为政》，第 71 页。 

115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 2518 页。 

116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 2501、2518 页。 

117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 123 页。 

118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 27、30 页。 
119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 2518 页。 



与“不起之处”并存，既会产生相应的“弊”，又可用以“救弊”，故须不断转换，

依次而“举”。“弊”背离了王道之“正”，因而已不是王道，所谓“为政而任刑，

谓之逆天，非王道也。”120但“弊”既是由“偏”而生，又须举“偏”以救，便

不能与王道完全无关，而是“道之失”，其性质和排列顺序也要受“偏”制约。

于是，我们看到，董仲舒根据同一原理为王道构筑了两个封闭的运行模式： 

 

                                偏（质）            

                                     

            弊（野）          正（德教）           弊（史） 

                                     

                                偏（文）               

                                          

                  弊（野）                   弊（僿） 

                                              

 

                                偏（忠） 

 

                               正（德教）              

 

                           偏（敬）   偏（文） 

 

 

 

 

                                 弊（鬼） 

 

这两个模式表明，汉家“尚质”和“上忠”既符合王道的不变性，也符合王

道的可变性。而这又意味着汉家不仅要否定秦政，也应否定周道。《天人三策》：

“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更

化就是改变教化方式。董仲舒认为，汉政之“失”在于沿用秦政而不改，“废先

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致使“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

止沸，抱薪救火，愈甚无益也”。但同时他又认为，秦政是周道的产物，其“失”

在于继周之“弊”而不改。所谓“周之末世，大为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

独不能改，又益甚之……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
121所以，汉朝所继承的是周秦两朝之弊。《汉书》卷二七《五行志》载董仲舒语：

“昔秦受亡周之弊而亡以化之，汉受亡秦之弊又亡以化之。夫继二弊之后，承其

下流，兼受其猥，难治甚矣。”周道的特点是“文”，“文”之弊则为“史”和“僿”。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正义》曰：“僿，犹细碎也。言周末世，文细碎，鄙

陋，薄恶。”
122同书卷一二四《游侠列传》《正义》曰：“文之蔽，小人以僿，谓

细碎苛法乱政。”“僿”或作“薄”。《说苑·修文》：“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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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123《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郑玄曰：“薄，苟

习文法，无悃诚也。”“史”则指言辞华丽，此处有虚伪浮夸之意。《论语·雍也》

篇包氏注：“史者，文多而质少。”邢昺疏：“文多胜于质，则如史官也。”刘宝楠

正义：“史官文胜质，则当时记载，或讥为浮夸者是也。”124汉家“尚质”和“上

忠”则当与之相反，强调宽厚仁爱和节俭质朴。《白虎通义·崩薨》：“夏后氏教

以忠。忠者，厚也。”125《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郑玄曰：“忠，质厚也。”

《论衡·问孔》：“忠者，厚也。厚人，仁矣。”126又《春秋繁露·玉杯》：“《春秋》……

先质而后文……见其好诚以灭伪。”127《汉书》卷六○《杜钦传》：“今汉家承周

秦之弊，宜抑文尚质，废奢长俭，表实去伪。”显然，根据董仲舒的三教说和文

质说，秦政之刻薄少恩和奢华虚伪，都是周道之“弊”的极端表现。因此，他所

说的“更化”不仅意味着“任德教而不任刑”，也意味着“承周文而反之质”和

“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当然，董仲舒将其“四法”说纳入文质说和三教说，显得过于牵强，因而难

免露出马脚。例如：按文质说，舜尚质，禹尚文，两朝之礼全然不同。之所以有

此变化，应当是为了“救弊”。而按三教说，“夏因于虞”，“亡救弊之政”，故孔

子“不言其所损益”。对此类自相矛盾处，我们也不必勉为其说。 

三、王道与天道 

“天”是中国古代的最高神。“天道”及“天命”则是儒家论证王道神圣及

其运作规律的神学依据。董仲舒以其王道观为基础，也在这方面提出了一套精致

的理论。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其中的典型公式。 
儒家所谓“天道”通常指上天化生万物的方式，亦即阴阳、四时等自然现象

的运动规律；所谓“天命”则指上天对人间治乱祸福的安排和干预，集中表现为

肩负特定使命的“圣人”或“王者”的降生。 
在孔子看来，天道是有规律可循的。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

焉。”又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王者效法天道，便可使天下大治。从这个

意义上说，治乱在人。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天命却难以捉摸。所谓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又意味着治乱在天。故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

道之将废也与，命也。”128孟子的“仁政”以圣王问世为先决条件，所以他更看

重天命，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但“由周而来，七百有

余岁矣”，圣王何以迟迟不出？答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129董仲舒继承了孔

孟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圣人法天而立道”和“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的

观点。130但他所说的王道兼有不变性和可变性，远比孔、孟的王道观复杂。因而

他的天道理论也必须有相应的发展，尤其是要将有常的天道与无常的天命统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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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荀子的“礼治”以先王礼法为依据，因此他强调效法天道，而反对孟子的天

命论，主张“制天命而用之”。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有

常道”，圣王“道其常”而以礼义为“道贯”，遂创立了王道。如今，圣王已没，

但礼法尚存，“贯之大体未尝亡也”。统治者只要“理贯不乱”，“修道而不贰”，

便可重建先王盛世。故曰：“治乱非天也。”131法家否定万世不变的天道，也否定

一成不变的王道。他们认为“天命”就是“昼夜四时之候”，亦即“自然之数”；

“天之道”则是“万物之理”的总和。而自然或万物“各有理”，人君治国应当

“因天之道，反形之理”，根据“古今异俗，新故异备”的原则，实行适于当今

的法治，而不可“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132对这两种观点，董仲舒也必须

进行反击。 
在上述背景下，仔细分析董仲舒关于王道与天道之关系的论述，我们发现，

他以阴阳学说为论证手段，在“道之大原出于天”这一大前提下，至少又提出了

五个不同的小前提，即“天道任德不任刑”、“四法如四时”、“天不变”、天降“灾

害”或“怪异”、天降“伤败”，从而引出五种不同的结论。 
首先，针对法家的观点，他反复强调“天道任德不任刑”。 
 

《天人三策》：“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

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

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133 
《春秋繁露·阴阳位》篇：“夏出长于上，冬入化于下者，阳也；夏入

守虚地于下，冬出守虚位于上者，阴也。阳出实入实，阴出空入空。天之

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如是也。” 
同书《天道无二》篇：“天之常道……阳出而前，阴出而后，尊德而卑

刑之心见矣。” 134 
 
《春秋繁露》中类似的论证还有很多，都是将“天之常道”释为阴阳运转之规律，

又将这些规律说成上天任德不任刑的表现。由此引出的结论便是“王者……任德

教而不任刑”。 
其次，针对荀子一派的观点，董仲舒又提出“四法如四时”。他说：“天地

之气……分为阴阳，判为四时”。上天根据阴阳四时依次更替之法则，为王者规

定了文质和四法循环的机制。“四法如四时然，终而复始，穷则反本”。“商质者……

佚阳”，“夏文者……进阴”。其间每一次变化都是由天命支配的，都将导致王者

及其制度的改变。“四法之天施符授圣人，王法则性命形乎先祖，大昭乎王君。

故天将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锡姓姚氏。至舜形体大上而员首，而明有二童子，

性长于天文，纯于孝慈。”禹、汤、文王也都经历过类似的“受命”过程。故曰：

“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135“子”当作“之”。《诗·大雅·文王》：“天命

靡常。”《尚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136皆其证。这是用天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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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常”论证王道之可变。其结论则是“礼乐……四而复”。 
根据董仲舒对三教说的解释，“上忠”、“上敬”、“上文”系王道之“偏”，

与“任德教”不是一码事。三教之循环与文质、四法之更迭也互不相关。因而上

述天道和天命理论皆无法为之辩护。于是，董仲舒又从三教改变与否取决于有无

“救弊之政”的观点出发，运用阴阳灾异学说，创造了一套专门为其三教说服务

的天命理论。其中包括三个命题： 
一曰“天不变，道亦不变”。其上下文是： 
 

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

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

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137 
 
显然，“道亦不变”指的是尧、舜、禹皆“上忠”。“天不变”则专指与舜、禹所

继“治世”相应的天无“灾异之变”而降祥瑞。众所周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

说将祥瑞描述为上天对有道之君及其治世的褒奖。他说：人君有道，天下大治，

“天瑞”就会“应诚而至”。138所谓“五帝三王之治天下……天为之下甘露，朱

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139新王见“天不变”，便

知所继为“治世”，无须“救弊”，故“道亦不变”。必须强调的是，董仲舒的这

一命题仅仅是指禹继舜、舜继尧两个特定事例而言，所云“天”与“道”之“不

变”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并无天永远不变、道也永远不变的意思。将其夸大

为普遍原理，并用以概括董仲舒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是对该命题原意的严重曲解。
140 

二曰“天”若“变”。对这一小前提及其结论，董仲舒没有概括为像“天不

变，道亦不变”那样明确的命题。这是因为其内容比较复杂，不能用同样简单的

公式加以表述。 
《天人三策》：“三王之道所祖不同……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141此

处之“变”就是来自上天的“灾异之变”，而将灾异之变说成上天对失道之君及

其“乱世”的谴告，正是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主要内容。《天人三策》：“臣谨案

《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

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

伤败乃至。”142这里，董仲舒将天之“变”分为两等：一为“灾害”或“怪异”，

二为“伤败”，由此得出的结论则有相反的两种。 
一是兴复旧道。他说：上天对人间统治者总是尽力扶持的，“自非大亡道之

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所以，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或其道虽“衰”

而未“亡”时，天便会出灾害和怪异以示警告，意在“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人君“遭”此，便应“自省”其失，“举其偏者以补其弊”，以求重振其道。周宣

王之“中兴”就是这样的例子：“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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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灿然复兴。”143 
二是“其道变”。若灾异已降，人君仍不知悔改，天下便会大乱，出现桀、

纣和周末那样的“大亡道之世”。于是，“伤败乃至”，“日为之食，星陨如雨，雨

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144新王“遭”此，则应变道以“救弊”。所

谓“继乱世者其道变”即指此而言。殷继夏而“上敬”，周继殷而“上文”，皆为

其例。 
以上分析表明，董仲舒的天道理论是在“道之大原出于天”的原则下和其王

道理论的基础上推演而成的。故其小前提与王道理论的各主要观点，都呈现出一

一对应的关系。概括起来，可列为如下公式： 
 
大前提 小前提 结论 

 
 
道之大原出于天 

 

天道任德不任刑 王者任德教不任刑 
四法如四时 礼乐四而复 

天不变 道亦不变 
天若变 灾害、怪异 兴复旧道 

伤败 其道变 
 
这里，分别与王道之不变性和可变性相对应的“天道”和“天命”，仍是两

个不同的概念，但又相互渗透或重合。前者是体现“天意”的阴阳运转的抽象本

质，是上天对所有王者提出的基本要求和作出的示范。后者则是符合阴阳、四时

运转的具体规律并表现为祥瑞、灾异等特殊现象的“天令”，是上天给予特定王

者的具体指令和启示。二者都是天的意志，又都有类似的表达方式。于是，董仲

舒所说的“天道”进一步神学化了，他所说的“天命”则变得有规律可循，能被

圣人所认知了。因而他有时也将“天命”称为“天道”。《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

文》篇：“天道各以其类动，非圣人孰能明之！”145即指王者受命改制而言。通过

这种以自然现象附会天意的手段，董仲舒排除了“天道”与“天命”概念的矛盾，

提出了新的神学天道观。 
根据这种天道观，上天时刻要求人君“任德教而不任刑”，又总是针对人间

之治乱及时下达相应的指令。人君只要能认识并遵从天的旨意，天下就可大治。

而上天对汉家的要求和指令，早在周末大乱之时便已下达。孔子认识到这一天意，

以“作《春秋》”的方式将其表述出来，而董仲舒又对孔子的表述作了进一步阐

释。因此，汉朝统治者作为受命代周的“新王”，只需采纳董仲舒的主张，就可

完成上天赋予自己的使命。董仲舒的全部天道理论最终要说明的就是这个问题。

《天人三策》：“今陛下并有天下……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

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

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146自信而

又急迫之情，见于言表。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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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董仲舒的《春秋》公羊说是在汉初特定环境下对先秦儒家特别

是孟子一派之政治学说的总结和发展。与法家之主张相对立的“任德教”和与荀

子一派之主张相对立的“以德善化民”则是其中的两个基本口号。就其对汉代学

术与政治的影响而言，前者对汉武帝独尊儒术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使战国以来的

儒法之争告一段落，也使武帝以后的政治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点是学界

尽知的。后者则将《春秋》三传的对立提上了政治日程，开启了汉儒两派之争的

序幕，而武帝以后的政治发展继续表现出大幅度的起伏变化，显然与之有关。常

识告诉我们，由于武帝“尊《公羊》家”，以《公羊》义缘饰法律成了武、昭、

宣三朝的一大特色；宣帝末年改尊《穀梁》，遂有元帝以后的礼治改革运动；王

莽当权后又尊《左氏》学，从而将礼治改革推入高潮；东汉初年，由于王莽改制

及篡汉失败，《穀梁》、《左氏》两家都被逐出学官，《公羊》家再次独尊，而东汉

一代的政治也表现出与西汉明显不同的特色。由此，我们隐约看到了武帝以后汉

政演变的轨迹及其原因。近些年来，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并进行了初步探讨。

笔者希望本文所揭示的董仲舒的“以德善化民”说及其与“以礼为治”说的对立，

能有助于推动此项研究的深入。 

 

（原载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二卷，1994年） 

 


	汉道、王道、天道——董仲舒《春秋》公羊说新探
	三、王道与天道


